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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

28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8日上午9:15一下午15:00。

（2）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集庆门大街270号苏宁环球国际中心4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桂平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其代理人317人，代表股份1,590,649,663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52.416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其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1,515,393,443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49.936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11人，代表股份75,256,2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79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12人，代表股份76,309,6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514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 代表股份1,053,4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34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11人， 代表股份75,256,22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799％。

3、其他出席或列席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

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并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00《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通过。总表决情况：同意1,585,792,1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46%；反对3,715,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36%；弃权1,14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1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1,45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6345％；反对3,715,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8691％；弃权1,1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64％。

2.00《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总表决情况：同意1,585,792,1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46%；反对3,715,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36%；弃权1,14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1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1,45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6345％；反对3,715,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8691％；弃权1,1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64％。

3.00《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总表决情况：同意1,586,082,8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129%；反对3,455,8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73%；弃权1,11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1,742,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4.0154％；反对3,455,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5287％；弃权1,1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59％。

4.00《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总表决情况：同意1,585,904,5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17%；反对3,683,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15%；弃权1,062,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1,56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7818％；反对3,683,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8264％；弃权1,0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18％。

5.00《关于2026年对子公司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总表决情况：同意1,568,784,5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254%；反对21,140,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291%；弃权724,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54,444,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1.3469％；反对21,140,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7.7040％；弃权72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492％。

6.00《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73,498,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3.8156%；反对3,782,1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8276%；弃权

1,06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56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1,46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6507％；反对3,782,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9563％；弃权1,06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30％。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7.00《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总表决情况：同意1,586,722,5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531%；反对2,901,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24%；弃权1,025,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4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2,38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4.8537％；反对2,901,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8020％；弃权1,0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43％。

8.00《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总表决情况：同意1,585,562,1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802%；反对4,378,1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52%；弃权709,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1,222,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3330％；反对4,378,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7373％； 弃权70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96％。

9.00《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71,763,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93.3889%；反对4,366,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6821%；弃权

71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92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71,229,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3426％；反对4,366,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7219％； 弃权71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55％。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在本次股东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作了2025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度薪酬情况已向股东进行说明。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韦微、刘欣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

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095

证券简称：湘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6-030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衢州信安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发展” ） 持有公司股份464,427,40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4%， 本次质押后衢州发展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429,950,000股， 占其持股数量的

92.58%，占公司总股本的15.04%。

● 衢州发展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54,282,7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37%，本次质押后衢州发展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119,741,893股，占

其持股数量的97.01%，占公司总股本的39.16%。

公司于近日接到衢州发展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事

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资资金

用途

衢州

发展

否 4,300,000 否 是

2026年5

月27日

至解除

质押登

记日止

重庆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0.93 0.15 补充质押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

本次质押前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股）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股）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股）

新湖控股

有限公司

689,855,361 24.13 689,791,893 689,791,893 99.99 24.13 0 0 0 0

衢州信安

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464,427,406 16.24 425,650,000 429,950,000 92.58 15.04 0 0 0 0

合计 1,154,282,767 40.37 1,115,441,893 1,119,741,893 97.01 39.16 0 0 0 0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新湖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湖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

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6.57亿股， 占新湖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为56.91%，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2.97%，部分质押股份对应的融资金额为16.44亿元，其余为非融资类质

押。 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2.83亿股，占新湖控股及其一致

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为24.5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9.89%，质押股份对应的融资金额为

15.30亿元。 新湖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来源包括各项经营收入、经

营利润等综合收入，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如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包括但

不限于提前还款、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

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

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影响，

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公司的股权结构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管

理产生影响。

5、新湖控股资信情况

（1）新湖控股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凯旋南路6号1幢A238室

注册资本 415,385万元

成立日期 2000年10月31日

经营期限 2000年10月3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开发；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木材、机械

设备、煤炭（无储存）、焦炭、百货、办公自动化设备、橡胶、橡胶制品、初级食用农产品、饲料、矿产

品、汽车配件、化学纤维及制品、纺织品、石材、油脂、原料油、燃料油（不含成品油）的销售；经济

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 2026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48,865,678,356.79 54,466,163,782.25

负债总额 38,520,659,820.47 44,088,910,569.20

银行贷款总额 1,003,161,213.24 930,945,465.15

流动负债总额 32,707,258,110.55 39,689,376,750.24

资产净额 10,345,018,536.32 10,377,253,213.05

项目 2025年度 2026年一季度

营业总收入 2,419,589,642.64 590,150,988.62

净利润 -359,954,773.36 13,567,681.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65,417,097.64 2,096,149,992.24

（3）最近一期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 流动 速动

现金/流动负债

比率

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

信额度

重大或有负

债

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

其对应金额

对外担保

负债率 比率 比率

80.95% 1.15 0.91 0.053

银行及金融机构授信额

度5.93亿元

无 无 15.25亿元

注：以上为截至2026年3月31日财务指标；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对外担保均

为按照新湖控股单体口径统计。

（4）新湖控股已发行债券余额0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的债券金额0元，不存在主体和

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湖控股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6）未来新湖控股将根据实际需要，拟通过生产经营所得、金融机构借款、现有资产变

现、投资收益等途径筹措资金，不存在股票质押风险。

6、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与公司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方 交易类别 交易情况 金额（元）

控股股东、 一致行动人及其控

股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

财务顾问业务收入、代理买卖证券收入、证券承销业

务收入、IB业务收入、酒店服务等

5,251,441.28

注：以上为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7、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衢州发展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资金偿还

能力，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若后续出现股票下跌引发的相关风险，控股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提前购回被质押的股票、追加

保证金等。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328

证券简称：依顿电子 公告编号：

2026-011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2,170,7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30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文晗先生主持。 会议采

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独立董事3人全部列席会议;

2、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何刚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8,946,859 99.4265 3,040,911 0.5409 183,000 0.0326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8,940,259 99.4253 3,041,211 0.5409 189,300 0.0338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8,931,459 99.4237 3,040,911 0.5409 198,400 0.0354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0,046,870 99.6221 1,945,600 0.3460 178,300 0.0319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8,691,659 99.3811 3,222,411 0.5732 256,700 0.0457

6.0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董事薪酬（津贴）及拟定2026年董事薪酬（津贴）

方案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长、总经理李文晗先生2025年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8,742,859 99.3902 3,171,211 0.5641 256,700 0.0457

6.0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副董事长李永胜先生2025年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4,894,614 98.9160 3,194,011 1.0033 256,700 0.0807

6.0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张邯先生2025年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8,719,459 99.3860 3,194,611 0.5682 256,700 0.0458

6.0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职工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何刚先生2025年薪酬及

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8,660,559 99.3755 3,253,511 0.5787 256,700 0.0458

6.0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独立董事何为先生2025年独立董事津贴及拟定2026年度

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8,721,459 99.3864 3,192,411 0.5678 256,900 0.0458

6.0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独立董事颜永洪先生2025年独立董事津贴及拟定2026年

度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8,721,459 99.3864 3,195,011 0.5683 254,300 0.0453

6.0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独立董事易若峰先生2025年独立董事津贴及拟定2026年

度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8,721,259 99.3863 3,195,211 0.5683 254,300 0.0454

6.0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原独立董事胡卫华先生2025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8,721,459 99.3864 3,195,011 0.5683 254,300 0.0453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8,864,659 99.4119 3,119,511 0.5549 186,600 0.0332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8,672,259 99.3776 3,294,611 0.5860 203,900 0.0364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8,714,159 99.3851 2,865,811 0.5097 590,800 0.105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16,688,606 88.7101 1,945,600 10.3420 178,300 0.9479

6.01

关于确认董事长、总经理

李文晗先生2025年薪酬

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15,384,595 81.7785 3,171,211 16.8569 256,700 1.3646

6.02

关于确认副董事长李永

胜先生2025年薪酬及拟

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15,361,795 81.6573 3,194,011 16.9781 256,700 1.3646

6.03

关于确认董事张邯先生

2025年薪酬及拟定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5,361,195 81.6541 3,194,611 16.9813 256,700 1.3646

6.04

关于确认职工董事、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何刚先

生2025年薪酬及拟定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5,302,295 81.3410 3,253,511 17.2944 256,700 1.3646

6.05

关于确认独立董事何为

先生2025年独立董事津

贴及拟定2026年度津贴

方案的议案

15,363,195 81.6647 3,192,411 16.9696 256,900 1.3657

6.06

关于确认独立董事颜永

洪先生2025年独立董事

津贴及拟定2026年度津

贴方案的议案

15,363,195 81.6647 3,195,011 16.9834 254,300 1.3519

6.07

关于确认独立董事易若

峰先生2025年独立董事

津贴及拟定2026年度津

贴方案的议案

15,362,995 81.6637 3,195,211 16.9845 254,300 1.3518

6.08

关于确认原独立董事胡

卫华先生2025年独立董

事津贴的议案

15,363,195 81.6647 3,195,011 16.9834 254,300 1.3519

7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制定2026年度中期

分红方案的议案

15,506,395 82.4259 3,119,511 16.5821 186,600 0.9920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15,313,995 81.4032 3,294,611 17.5128 203,900 1.0840

9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6-�2028年） 股东回

报规划的议案

15,355,895 81.6259 2,865,811 15.2335 590,800 3.140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为逐项表决议案，该项下的子议案均获表决通过；

2、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并通过；

3、股东代表及副董事长李永胜先生为股东依顿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

议案6.02涉及审议其本人薪酬， 存在关联关系， 股东依顿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的

243,825,445�股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凯、孙云帆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757

证券简称：大元泵业 公告编号：

2026-022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徐伟建先

生于2026年5月28日与深圳唐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唐德毅兴一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唐德基金”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徐伟建先生拟通过协议

转让的方式以人民币47.70元/股的价格将其持有的公司9,405,000股股份 （约占公司总股本

的5.04%）转让给唐德基金，转让总价款为448,618,500.00元。

● 公司于2026年2月14日披露了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6-003），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韩元富先生拟在2026年3月17

日至2026年6月16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共计不超过5,595,00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截至本公告日，韩元富先生已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73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9%。

● 上述权益变动前，徐伟建先生、韩元富先生均持有公司21,089,600股股份，均占公司

总股本的11.31%，徐伟建先生、韩元富先生与其一致行动人韩元平先生、王国良先生、韩元再

先生（韩元再先生已去世，其所持有的股份继承事宜尚未完成，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2

月26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合计持有公司105,448,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56.53%，唐德基金未持有公司股份。上述权益变动后，徐伟建先生持有公司11,684,600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26%，韩元富先生持有公司20,358,6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91%，

徐伟建先生、韩元富先生与其一致行动人韩元平先生、王国良先生、韩元再先生合计持有公司

95,312,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1.09%，唐德基金持有公司9,405,000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5.04%，唐德基金将成为公司持有股份5%以上的股东。

●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唐德基金自通过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公司股份登记在其名下

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减持该部分股份。

● 本次协议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化，不

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协

议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转让概述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1.本次协议转让情况

转让方名称 徐伟建

受让方名称

深圳唐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唐德毅兴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

转让股份数量（股） 9,405,000

转让股份比例（%） 5.04

转让价格（元/股） 47.70

协议转让对价 448,618,500.00元

价款支付方式

□全额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具体为：详见本公告第三部分“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其他：_____________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

□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 借款期限：_____________， 偿还安排：

_____________

转让方和受让方之间的关系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___

2、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各方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 本次变动 本次转让后

转让前持股数量

（股）

转让前持股比

例（%）

转 让 股 份 数 量

（股）

转让股份比例

（%）

转让后持股数量

（股）

转让后持股比

例（%）

徐伟建 21,089,600 11.31 -9,405,000 -5.04 11,684,600 6.26

唐德基金 0 0.00 9,405,000 5.04 9,405,000 5.04

注：上表数据中若存在尾差，系因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背景和目的。

本次协议转让系转让方徐伟建先生为满足股东自身资金需求，同时为优化公司股权结构，

引入认可公司价值和看好公司未来发展的新投资者； 受让方唐德基金基于对公司未来前景及

投资价值的认可，拟协议受让公司部分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唐德基金将成为公司持有股份

5%以上的股东。

（三）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履行的审批或者其他程序及其进展。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需各方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及经上交所进行合规性确

认后方能在中登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上述事项最终能否实施完成及完成时间尚

存在不确定性。

二、协议转让双方情况介绍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姓名 徐伟建

转让方性质

控股股东/实控人√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受让方名称

深圳唐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 “唐德毅兴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

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受让方性质

私募基金 √是 □否

其他组织或机构 □是 □否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587394161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方彬

成立日期 2015年10月15日

注册资本/出资额 1,000万元

实缴资本 1,000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福中一路1001号生命保险大厦三十七层3702-1、

3703-1

主要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福中一路1001号生命保险大厦3903-3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余楚鑫、陈淑珍、郑妮虹、方彬

主营业务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登记后方

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产品名称 唐德毅兴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名称 深圳唐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备案编码 SAAY53

备案时间 2026年5月8日

存续期限 15年

其他 无

本次协议转让中，深圳唐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唐德毅兴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需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全部来源于其自筹资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受让方深圳唐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唐德毅兴一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交易双方确认本次转让资金的来源方与公司及公司董事、 高管和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董

事、高管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三）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关系

转让方与受让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双方

甲方：徐伟建

乙方（受让方）：深圳唐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唐德毅兴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备案代码“SAAY53” ，以下简称“毅兴一号” ）

第一条交易概述

1.1本次股份转让

1.1.1乙方将按本协议的约定，合计受让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9,405,000股无限售流通股。

乙方在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的12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 ）不得减持标的股份，锁定

期满后，乙方将遵守适用法律关于股票减持的相关规定。

1.1.2在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定义详见本协议第3.2条）期间（以下简称“过渡期” ）

内，目标公司如有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标的股份因上述

除权、除息事项所产生/派生的红股/红利等权益均属于标的股份，并应在交割日一并过户给乙

方。

1.1.3本协议约定之标的股份含标的股份的全部权益，包括与标的股份有关的所有权、利润

分配权、表决权、董事提名权、资产分配权等上市公司章程和中国法律规定的公司股东应享有

的一切权益。

1.2股份转让价款

1.2.1标的股份的每股转让单价为人民币47.70元/股， 标的股份转让价格合计金额为人民

币448,618,500.00元 （大写金额： 人民币肆亿肆仟捌佰陆拾壹万捌仟伍佰元整）（以下简称

“标的股份转让价款” ）。 该价格系根据本协议签署前一交易日标的股份二级市场收盘价为定

价基准，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的转让价格下限标准确定。

1.2.2各方一致同意，乙方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分二期向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支付本次交易的

标的股份转让价款：

(1)第一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以下简称“第一期转让款” ）为人民币300,000,000.00元

（大写金额：人民币叁亿元整），乙方应在本协议签署完毕、生效、且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确认过户资料手续全部完备的当天且满足本协议第2.1条之约定的情况下由乙方分

多笔向甲方支付。 在支付完成后当天，双方正式办理过户。

(2)第二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以下简称“第二期转让款” ）为人民币148,618,500.00元

（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亿肆仟捌佰陆拾壹万捌仟伍佰元整），应不晚于标的股份交割日起30个

自然日内且满足本协议第2.1条之约定的情况下分多笔向甲方支付。

双方一致确认并同意，如在过渡期内发生向甲方就标的股份分配或宣布分配利润事项，该

部分利润归乙方享有。 为便于操作，乙方有权在应付甲方的股份转让价款中予以抵扣，但该等

抵扣不应影响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全额记作甲方的应纳税所得额。

1.3交易税费

1.3.1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为含税价格。 因签署或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法定税

费，双方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代付、代扣以及代缴义务。

1.3.2甲方进一步承诺，因本次交易而应缴纳的所得税等各项税费，由甲方自行承担和自行

向相关税务部门及时申报纳税，若因其未及时全额纳税而导致一方产生任何损失的，甲方应赔

偿给乙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1.3.3除上述约定外，双方应各自承担其就磋商、签署或完成本协议和本协议所预期或相关

的一切事宜所产生或有关的费用、收费及支出。

第二条先决条件

2.1乙方按本协议向甲方支付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均应当以满足下述一般先决条件为前提：

2.1.1在本协议及其相关的文件、附件中，甲方所做的陈述和保证在所有方面均真实、准确

和有效，不存在不实或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

2.1.2甲方已将本协议3.4条提及的其对标的股份持有状况之查询结果交付给乙方；

2.1.3在本次交易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划转至甲方指定账户前，目标公司运行稳定，不存在

违反第4.2条事项。

第三条标的股份的交割

3.1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应当于本协议生效及目标公司发布相关协议转让事项提示性公告

后的3个工作日内，及时将本次股份转让所需审批材料提交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甲方所提

交审批材料被交易所审批通过后，双方应相互配合在交易所出具的合规性确认函30个工作日

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结算公司” ）办理标的股份由

甲方过户登记至乙方的过户登记手续。

3.2本次股份转让的交割日为甲方向乙方转让的标的股份全部登记于乙方名下的日期，即

乙方取得标的股份《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之日。

3.3自交割日起，乙方即成为标的股份的合法持有人，按照适用法律和目标公司章程享有

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3.4在本协议生效之日，甲方应当向结算公司申请查询拟转让标的股份持有状况，并将査

询结果交付乙方。

如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监管部门审批，双方应按监管部门的规定和要求，在向交易所提交相

关材料前将本次股份转让交易提交监管部门审批，并签署和提供审批所需的法律文件或证照。

第四条过渡期

4.1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交割日为本次股份转让的过渡期。

4.2过渡期内，甲方应保证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

4.2.1在正常业务经营过程中按照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与以往惯

例及谨慎商业实践一致的方式经营业务；

4.2.2保证现有业务组织、主营业务的完整；

4.2.3维持所有经营资质及许可的合法有效，维持重大资产（包括任何自有或经许可使用

的知识产权）和设备处于正常运营和良好保养状态，维持核心团队的稳定；

4.2.4未发生或可能发生对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股本结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资产、负

债、业务已造成或合理预见将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

4.2.5未发生重大违法、股本总额或股权分布不满足上市要求、股票成交量及市值、财务状

况恶化等相关法律法规或相关政府监管部门规定的存在退市风险、 其他风险或应被实施暂停

上市、终止上市措施的情形；

4.2.6不存在依法或依据公司章程应当解散或终止经营的事项， 亦不存在依照法律规定被

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等情形；

4.2.7不会因本次交易前已发生的事项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证监

会” ）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公开谴责；

4.2.8不存在可能导致目标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的事项，应确保目标公司控制权稳定。

4.3过渡期内，未经乙方同意，甲方：

4.3.1不得转让、质押或通过其他方式处置标的股份(被拍卖、变卖、平仓等被动行为除外)或

设置任何形式的权利负担；

4.3.2不得与除乙方之外的任何第三人就标的股份的收购、 转让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接

触、协商或签订任何法律文件。

4.4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要求取消本次交易，尚未支付的

款项不再支付，同时，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和收款账户开户人立即返还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且按

日千分之二主张逾期还款违约金。 如在该等情形中，甲方存在过错的，乙方还有权另行要求甲

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该赔偿责任为总转让价款的20%和可期待利益(甲乙双方约定的标的股

份的转让价款与协议解除日市场收盘价计算的标的股份市值之间的差额)之孰高者：

4.4.1在过渡期内标的股份因出现冻结、查封、司法拍卖等情形导致无法完成股份过户；

4.4.2甲方未在本协议签署并正式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及时将本次股份转让所需审批材

料提交交易所；

4.4.3乙方足额支付转让款后3个工作日内未能完成标的股份的交割手续的；

4.4.4除因不可抗力、交易所/中证登等第三方原因，本协议签订后40日内未能具备标的股

份在登记结算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所需要的全部资料和手续的；

4.4.5本协议签订后，出现有可能造成本次交易无法全部完成的其他事项，并导致甲方单方

面终止协议的情形。

第五条陈述与保证

5.1本协议的双方均向对方保证：

5.1.1本协议双方均具有签署本协议所需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且均拥有合法

订立和签署本协议及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所需的权利和授权， 本协议一经签署即对其

具有约束力；

5.1.2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将不会违反：（a） 其公司章程、 有限合伙协议或其他组织性文

件；（b）适用于其的任何判决、裁决、裁定、命令、决定或其须遵从的任何适用法律法规；或（c）

其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对其有约束力的任何协议或安排；

5.1.3除本协议约定事项外，签署、交付和履行本协议和其他交易文件均不再需要获得其他

政府部门或其它第三方主体（包括债权人）的任何同意、批准、授权或其他命令，亦无需其他政

府部门或其他主体采取任何行动或向任何政府部门或其它主体备案或发出通知；

5.1.4双方均有义务促使本次交易以合法、合规的方式完成。 若根据监管部门要求，本次交

易需要完成任何政府审批、备案、登记或其他手续，双方均有义务相互配合以尽快完成该等手

续；

5.1.5本次交易不存在股价对赌、股份代持、保底保收益、超额收益分成、附回购条款以及其

他利益分割安排或者补充协议， 不存在转让方及其关联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为受让方提供资

金、融资担保或其他类似安排。

5.2甲方就其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向乙方作出如下陈述与保证：

5.2.1在本次交易过程中，目标公司、甲方向乙方披露/公告的内容在所有方面均真实、准确

和有效，不存在不实或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

5.2.2甲方拟转让的标的股份系合法持有，不存在受托代第三方持股的情形，不存在任何正

在进行的或合理预见的权属争议、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流通股，不存在因流通股数额不足或其他

原因导致无法协议转让或无法完成转让全部标的股份的情况；

5.2.3甲方拟转让的标的股份不存在表决权委托安排， 不存在任何有效的控制协议或类似

安排；

5.2.4在股份交割时，甲方拟转让的标的股份上不存在质押、担保等任何权利负担，不存在

其他任何使乙方有义务出售标的股份或出售目标公司任何其他权益的协议或承诺；

5.2.5甲方保证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基于本次交易所产生的全部税赋/税款；

5.2.6于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将持续、勤勉尽职的按照以往惯例

及谨慎商业实践一致的方式经营目标公司；

5.2.7甲方、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不存在本协议第4.2.3条至第4.2.7条约定的相关情形；

5.2.8甲方、 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不会因本次交易前已发生的事项被司法机关追究相关

责任从而致使本次协议转让受到相应的影响；

5.2.9甲方保证将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和股份过户的需要， 提供完成本次股份转让所需要的

应由其出具和/或提供的各种文件和资料；

5.2.10甲方保证将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和股份过户的需要，要求目标公司提供完成本次股份

转让所需要的应由目标公司出具/或提供的各种文件和资料、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5.3乙方就其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向甲方作出如下陈述与保证：

5.3.1乙方保证按照本协议约定的金额、时间和条件向甲方支付标的股份转让价款。

第六条违约责任

6.1本协议生效后，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除本协议，若单方面解除本

协议，视为违约。

6.2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生效后，除因不可抗力、交易所/中证登等第三方原因外，

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 或其作出的任何承诺及保证

被证实为存有重大虚假或误导，或者违反其在本协议下的陈述与保证，则视为违约。

6.3本协议生效后，如甲方未依据适用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本协议的约定，及时足额主动

申报并足额缴纳因本次交易所产生的所得税等各项税费，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本协议第6.2条

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如乙方因甲方未足额纳税而受到相关税务监管机关的追缴、追征或其他

行政处罚，乙方因此所产生的全部损失均应视为乙方因甲方违约而产生的损失，甲方均应向乙

方进行足额及时赔偿；在乙方向甲方主张相关索赔时，如甲方逾期支付相关赔偿款，则每逾期

一日，甲方应按逾期履行部分金额的千分之二为标准向乙方支付逾期履行违约金。

6.4双方一致确认， 守约方为追究违约方责任付出的全部成本和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

费、诉讼费/仲裁费、调查取证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保全费、差旅费等费用)均应由违约

方承担。

6.5本协议或其部分条款根据约定或法律规定被终止、被解除或被认定无效，双方在本协

议或相应条款下的义务即行解除， 但本协议的终止或解除不影响相关方在此前根据本协议已

经产生的违约责任。

四、权益变动及其他情况

1、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股价对赌、股份代持、保底保收益、超额收益分成、附回购条款以及

其他利益分割安排或者补充协议， 不存在转让方及其关联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为受让方提供

资金支持、融资担保或其他类似安排。

2、本次协议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化，不涉

及要约收购，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唐德基金自通过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公司股份登记在其名下之

日起12个月内不得减持该部分股份。

4、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5、公司于2026年2月14日披露了《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26-003），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韩元富先生拟在2026年3月17日至

2026年6月16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共计不超过5,595,000股，减

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截至本公告日，韩元富先生已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73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9%。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包括上述韩元富先生的权益变动以及本次徐伟建先生协议转让事

宜引起的权益变动。 本次权益变动前，徐伟建先生、韩元富先生均持有公司21,089,600股股

份，均占公司总股本的11.31%，徐伟建先生、韩元富先生与其一致行动人韩元平先生、王国良

先生、韩元再先生合计持有公司105,448,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6.53%，唐德基金未持

有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 徐伟建先生持有公司11,684,60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6.26%，韩元富先生持有公司20,358,6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91%，徐伟建先生、韩元富

先生及一致行动人韩元再先生、韩元平先生、王国良先生合计持有公司95,312,000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51.09%，唐德基金持有公司9,405,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4%，唐德基

金将成为公司持有股份5%以上的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按规定编制了权益变动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徐伟建、韩元再、韩元平、韩元富、王国良）》《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唐德基金）》。

6、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协议

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